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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保险欺诈提示：
诚信是保险合同基本原则，涉嫌保险欺诈将承担以下责任：
【刑事责任】进行保险诈骗犯罪活动，可能会受到拘役、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刑事处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故意提

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
【行政责任】进行保险诈骗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可能会受到 15 日以下拘留、5000 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故

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也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民事责任】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请您与我们一同杜绝以下骗取保险金的行为：
1.故意虚构保险标的；2.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3.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4.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事故；

5. 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

申请人声明
1. 本人声明已阅读并知晓《反保险欺诈提示》内容，保证理赔申请书上所填的内容及本人提供的一切资料均完全属实，如有虚假不实或隐瞒情况，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有权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本人同意授权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提供本保险服务之必要委托的第三方合作机构向任何医院、公安机关、保险公司等相关机关及个人了解、获取、复印

与本理赔申请相关的资料或证明，本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3. 本人保证所提供之领款账户为本人所有，若因账号、账户提供错误导致的一切转账问题均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关，并由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4. 本人确认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保险公司不得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请勿参加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5. 为提供保险服务的需要，本人授权：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可通过知悉本人信息的机构查询与本人有关的全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保、承保、理赔、医疗

信息等）；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与其具有必要合作关系的机构均可对上述信息进行合理的使用。为确保信息安全，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作机构应
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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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声明
1. 本人声明已阅读并知晓《反保险欺诈提示》内容，保证理赔申请书上所填的内容及本人提供的一切资料均完全属实，如有虚假不实或隐瞒情况，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有权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本人同意授权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提供本保险服务之必要委托的第三方合作机构向任何医院、公安机关、保险公司等相关机关及个人了解、获取、复印

与本理赔申请相关的资料或证明，本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3. 本人保证所提供之领款账户为本人所有，若因账号、账户提供错误导致的一切转账问题均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关，并由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4. 本人确认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保险公司不得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请勿参加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5. 为提供保险服务的需要，本人授权：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可通过知悉本人信息的机构查询与本人有关的全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保、承保、理赔、医疗

信息等）；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与其具有必要合作关系的机构均可对上述信息进行合理的使用。为确保信息安全，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作机构应
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反保险欺诈提示：
诚信是保险合同基本原则，涉嫌保险欺诈将承担以下责任：
【刑事责任】进行保险诈骗犯罪活动，可能会受到拘役、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刑事处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故意提

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
【行政责任】进行保险诈骗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可能会受到 15 日以下拘留、5000 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故

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也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民事责任】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请您与我们一同杜绝以下骗取保险金的行为：
1.故意虚构保险标的；2.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3.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4.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事故；

5. 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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